附件1

深圳市校园安保人员风险隐患预警模型
项目需求书

一、项目背景
全市现有2700余所中小学、幼儿园，1.4万余名校园保安员。目前我市校园保安员管理主要依靠传统的人工手段进行管理，既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且更新不及时，效率较低，亟需通过利用信息化技术提升校园安保人员管理水平，更好地保障校园和师生安全。
二、服务内容
（一）项目服务清单
	序号
	服务清单
	数量
	单位
	备注

	1
	校园管理服务
	　
	　
	　

	1.1
	学校数据概览统计服务
	1
	项
	　

	1.2
	各区学校数统计服务
	1
	项
	　

	1.3
	学校信息图上预览服务
	1
	项
	　

	1.4
	各区校园保安配备达标率情况统计服务
	1
	项
	　

	1.5
	学校监控摄像头情况统计服务
	1
	项
	　

	2
	学校保安员信息管理服务
	　
	　
	　

	2.1
	保安员信息录入服务
	1
	项
	　

	2.2
	保安员培训记录信息上服务
	1
	项
	　

	2.3
	保安员信息查询服务
	1
	项
	　

	2.4
	保安员信息修改及删除服务
	1
	项
	　

	2.5
	保安员信息统计服务
	1
	项
	　

	3
	学校保安员队伍结构预警服务
	1
	项
	　


（二）服务需求描述
本项目服务内容主要是为用户提供校园管理服务、学校保安员信息管理服务和学校基本信息管理服务，提升校园安保人员管理水平。
1.校园管理服务
提供校园管理服务并导出相关数据，对市公安局智慧内保系统基础数据进行数据统计，以可视化图表统计全市学校的管理情况。
（1）学校数据概览统计服务
提供学校数据概览统计服务并导出相关数据，可以查看全市学校总数、全市中学数量、全市小学数量、全市九年一贯制学校数、全市幼儿园数及其他类学校数。
（2）各区学校数统计服务
提供各区学校数统计服务并导出相关数据，可以查看全市11个行政区域学校的分布数情况。
（3）学校信息图上预览服务
提供学校信息图上预览服务并导出相关数据，基于市公安局智慧内保系统学校的经纬度数据，使用图上预览服务，将学校信息撒点上图，展示学校在地图上的分布信息。
（4）各区校园保安配备达标率情况统计服务
提供各区校园保安配备达标率情况统计服务并导出相关数据，统计全市学校保安员的配比情况，统计各区校园保安配比达标的学校和不达标的学校各自数量及占比。
（5）学校监控摄像头情况统计服务
提供各区各校学校配备监控摄像头数量情况，从人防+物防+技防多管齐下，构建校园安全防护网。
2.学校保安员信息管理服务
提供学校保安员信息管理服务并导出相关数据，实现对学校保安员信息的录入、信息查询、信息维护等操作。
（1）学校保安员信息录入服务
提供学校保安员信息录入服务并导出相关数据，在学校信息维护页面，增加保安员信息录入功能，支持录入保安员的姓名、身份证号、性别、年龄、学历、来源类别、薪酬待遇、单位名称、是否有保安员证、保安证号等信息。
（2）保安员培训记录信息上传服务
提供保安员培训记录信息上传服务并导出相关数据，在学校信息维护页面，增加保安员培训记录信息上传功能，系统支持上传图片、word文档、pdf文档、WinRAR压缩文件，支持文件下载功能，对于图片支持在线阅览。
（3）保安员信息查询服务
提供保安员信息查询服务并导出相关数据，输入保安员姓名或证件号码，快速检索到对应的保安员信息。
（4）保安员信息修改及删除服务
提供保安员信息修改及删除服务，支持对已录入的保安员信息进行修改操作，对于无效的保安员信息可以删除。
（5）保安员信息统计服务
提供保安员年龄段分布统计服务并导出相关数据，基于录入的保安员身份信息，统计全市各学校（中小幼）配备的保安员年龄段在18-28、29-39、40-50、51+以上的各区年龄分布。
（6）提供保安员配备是否达标统计服务
基于学校保安员配备数量要求，统计全市各学校（中小幼），保安员配备是否达标，列出未达标的学校信息。
（7）提供保安员持证情况统计服务
基于录入的保安员身份信息，统计全市各学校（中小幼）配备的保安员持证情况，统计全市各分局的学校（中小幼）保安员持证比例，并导出相关数据。
（8）提供保安员薪酬统计服务
基于录入的保安员身份信息，统计全市各学校（中小幼）配备的保安员薪酬情况，并导出相关数据。
3.学校保安员队伍结构预警服务
提供学校基本信息管理服务并导出相关数据，使用市公安局智慧内保系统已有的学校（中小幼）数据，构建教育局保安员队伍管理模块，方便教育局用户快捷查询学校保安员队伍信息，从数量、质量方面及时进行监测预警。
（三）有关服务要求
1.服务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个月内完成项目服务需求开发，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。
2.需求开发进度安排：
中标方应在签署合同后7天内向招标方提交项目需求开发工作方案，并根据招标方的反馈意见认真进行修改、补充工作方案；
中标方应在签署合同后40天内向招标方进行初步成果汇报，并根据招标方的审查意见认真总结、修改、补充、完善初步成果；
中标方应在签署合同后的2个月内完成项目需求开发工作，并按合同要求提交最终成果。
